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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為使本校圖書與資訊處(以下簡稱本處)公用電腦能有效運用並妥善維護，以提供

完整的電腦使用環境，特訂定本要點。 

二、 本處公用電腦分為自學電腦及教學電腦。 

（一） 自學電腦：置於圖資大樓各處，供用戶自行使用，不需預先申請借用。 

（二） 教學電腦：置於教學電腦教室，供教學及活動使用，需預先申請借用。 

三、 凡合乎下列條件之一者，得申請借用教學電腦教室，收費辦法另訂之。 

（一） 本校各單位(含系學會、社團)電腦使用者舉辦電腦相關課程。 

（二） 校內外舉辦課程或活動。 

四、 教學電腦教室申請借用程序如下： 

（一） 教室借用須於兩週前填妥本處「借用教室場地申請表」提出申請。 

（二） 於提出申請一週之內，由本處告知審核結果。 

五、 公用電腦開放時間於每學期開學前公告。如需要調整開放時間，將於一週前公告。 

六、 每一用戶同一時間限用一部電腦，不可占用座位（離開座位超過 30分鐘），使用

完畢需登出或關閉電腦。 

七、 不得擅自移動本處內任何設備，變更網路或硬碟內之軟體系統設定。 

八、 在本處使用公用電腦時禁止飲食，亦不得有喧鬧或類似行為等。 

九、 不得有任何破壞設備（硬體、軟體及資料）之行為。 

十、 教學電腦教室之主控電腦及廣播系統僅供教師教學時使用，其餘人員非經許可不

得使用。教室借用者或上課教師須維持課程中教室之秩序及環境清潔。 

十一、 如需安裝指定作業系統及套裝程式，須經本處審核後由本處安裝。 

十二、 遇突發狀況(如停電、設備故障等)，或有任何使用上的問題，請通知本處人員處

理。 

十三、 遇特殊狀況，本處人員得視需要，要求使用者停止使用。 

十四、 違規處理方式： 

（一） 教室借用者或上課教師如有縱容使用者破壞公物者，停止借用教室之權利

六個月。 

（二） 凡破壞設備致使資料軟體、硬體或其他附屬設備遭毀損者，除應負賠償之

責任外，並依毀損情形停止使用權六個月以上。 

（三） 使用者違規停止使用權外，並依本校相關校規及相關法規處理。 

十五、 本辦法經本處組長會議通過，陳處長核示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